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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 科創板 創業板 北交所

板塊定位及行
業要求

突出“大盤藍籌”特色，重點

支援業務模式成熟、經營業績

穩定、規模較大、具有行業代

表性的優質企業。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優先
支持符合國家戰略，擁有關鍵核心技術，科技創新能力突出，主
要依靠核心技術開展生產經營，具有穩定的商業模式，市場認可
度高，社會形象良好，具有較強成長性的企業。

重點支援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
保以及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限制金融科技、模式創新企業。

禁止房地產和主要從事金融、投資類業務的企業。

深入貫徹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適應發展更多依靠
創新、創造、創意的大趨勢，主要服務成長型創
新創業企業，支援傳統產業與新技術、新產業、
新業態、新模式深度融合。

原則上不支持的行業：農林牧漁業；採礦業；酒、
飲料和精製茶製造業；紡織業；黑色金屬冶煉和
壓延加工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
業；建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
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居民服務、修理和
其他服務業。但與互聯網、大資料、雲計算、自
動化、人工智慧、新能源等新技術、新產業、新
業態、新模式深度融合的創新創業企業除外。

禁止產能過剩行業、《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
中的淘汰類行業，以及從事學前教育、學科類培
訓、類金融業務的企業。

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重點支持先進製造
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的企業。

不支持金融業、房地產業企業上市；

禁止產能過剩行業（產能過剩行業的認定
以國務院首長部門的規定為准）的企業；
《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中規定的淘汰
類行業； 從事學前教育、學科類培訓等業
務的企業上市。

主板、科創板、創業板及北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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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 科創板 創業板 北交所

板塊定位量化
標準

—— 支持和鼓勵科創板定位規定的相關行業領域中，同時符合下列4項指標的企業：

（1）最近三年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比例5％以上，或最近三年研發投入金額累計在
8,000 萬元以上；（注1）
（2）研發人員占當年員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10％；
（3）應用于主營業務並能夠產業化的發明專利7項以上；(注1）
（4）最近三年營業收入複合增長率達到25％，或最近一年營業收入金額達到3億元。
（注2）

注1：軟體行業不適用上述第（3）項指標的要求，研發投入占比應在10％以上。

注2：採用下述“財務與估值指標”中標準五申報科創板發行上市的企業或按照《關
於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的若干意見》等相關規則申報科創板
的已境外上市紅籌企業，可不適用上述第（4）項指標的規定。

支持和鼓勵科創板定位規定的相關行業領域中，雖未達到上述指標，但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的企業：

（1）擁有的核心技術經國家主管部門認定具有國際領先、引領作用或者對於國家戰
略具有重大意義；
（2）作為主要參與單位或者核心技術人員作為主要參與人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
國家科技進步獎、國家技術發明獎，並將相關技術運用于主營業務；
（3）獨立或者牽頭承擔與主營業務和核心技術相關的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專案；
（4）依靠核心技術形成的主要產品（服務），屬於國家鼓勵、支援和推動的關鍵設
備、關鍵產品、關鍵零部件、關鍵材料等，並實現了進口替代；
（5）形成核心技術和應用于主營業務，並能夠產業化的發明專利（含國防專利）合
計50項以上。

支援和鼓勵符合下列標準之一的成長型創新創業企業：

（1）最近三年研發投入複合增長率不低於15%，最近一年研
發投入金額不低於 1,000萬元，且最近三年營業收入複合增長
率不低於20%；
（2）最近三年累計研發投入金額不低於5,000萬元，且最近
三年營業收入複合增長率不低於20%
（3）屬於製造業優化升級、現代服務業或者數字經濟等現代
產業體系領域，且最近三年營業收入複合增長率不低於30%。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達3億元的企業，或者按照《關於開展創新
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的若干意見》等相關規則
申報創業板的已境外上市紅籌企業，不適用營業收入複合增
長率要求。

——

主板、科創板、創業板及北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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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與估值指標

*淨利潤以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前後
孰低者為准

至少符合下列上市標準中的一項：

標準一 持續盈利+現金流/收入

• 最近三年淨利潤均為正，最近三年

淨利潤累計不低於2億元，最近一年

淨利潤不低於1億元

• 最近3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

額累計不低於2億元或營業收入累計

不低於15億元

標準二 市值+收入+現金流+盈利

• 預計市值不低於50億元

• 最近一年淨利潤為正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6億元

• 最近三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累計不低於2.5億元

標準三 市值+收入+盈利

• 預計市值不低於100億元

• 最近一年淨利潤為正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10億元

至少符合下列上市標準中的一項：

標準一 市值+持續盈利 或 市值+盈利+收入

• 預計市值不低於10億元，最近兩年淨利潤（以扣除非經常性損

益前後的孰低者為准）均為正且累計不低於5,000萬元；或者

• 預計市值不低於10億元，最近一年淨利潤（以扣除非經常性損

益前後的孰低者為准）為正且營業收入不低於1億元

標準二 市值+收入+研發

• 預計市值不低於15億元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2億元

• 最近三年研發投入（本期費用化的研發費用與本期資本化的開

發支出之和）合計占最近三年營業收入的比例不低於15%

標準三 市值+收入+現金流

• 預計市值不低於20億元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3億元

• 最近三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累計不低於1億元

標準四 市值+收入

• 預計市值不低於30億元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3億元

標準五 市值+技術

• 預計市值不低於40億元

• 主要業務或產品需經國家有關部門批准，市場空間大，目前已

取得階段性成果。

醫藥行業企業需取得至少一項核心產品獲准開展二期臨床試驗，

其他符合科創板定位的企業需具備明顯的技術優勢並滿足相應

條件。

醫療器械企業需在階段性成果、市場空間、技術優勢、持續經

營能力、資訊披露等符合《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發行上市審

核規則適用指引第7號——醫療器械企業適用第五套上市標準》

要求。

至少符合下列上市標準中的一項：

標準一 持續盈利

• 最近兩年淨利潤均為正

• 最近兩年累計淨利潤不低於1億元

• 最近一年淨利潤不低於6,000萬元

標準二 市值+利潤+收入

• 預計市值不低於15億元

• 最近一年淨利潤為正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4億元

標準三 市值+收入

• 預計市值不低於50億元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3億元

至少符合下列上市標準中的一項：

標準一 市值+淨利潤+淨資產收益率

• 預計市值不低於2億元

• 最近兩年淨利潤均不低於1,500萬元且加權平

均淨資產收益率平均不低於8%，或者最近一

年淨利潤不低於2,500萬元且加權平均淨資產

收益率不低於8%

標準二 市值+收入+經營活動現金流

• 預計市值不低於4億元

• 最近兩年營業收入平均不低於1億元，且最近

一年營業收入增長率不低於30%
• 最近一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正

標準三 市值+收入+研發投入

• 預計市值不低於8億元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2億元

• 最近兩年研發投入合計占最近兩年營業收入

合計比例不低於8%

注：最近一年營業收入應主要源於前期研發成

果產業化

標準四市值+研發投入

• 預計市值不低於15億元

• 最近兩年研發投入合計不低於5,000萬元

注：主營業務應屬於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裝

備、生物醫藥等國家重點鼓勵發展的戰略性新

興產業

中國A股市場
上市要求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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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資格——境
內股份有限公司

依法設立且持續經營3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按原帳面淨資產值折股整體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續經營時間可以從有限

責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計算），具備健全且運行良好的組織機構，相關機構和人員能夠依法履行職責。

截至交易所上市委審議時，在全國股轉系統連續掛牌滿

12個月的創新層掛牌公司。

允許掛牌滿12個月的摘牌公司二次掛牌後直接申報北交

所上市。

財務規範 會計基礎工作規範，財務報表的編制和披露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和相關資訊披露規則的規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發行人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並由註冊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的
審計報告。

發行人內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能夠合理保證公司運行效率、合法合規和財務報告的可靠性，並由註冊會計師出具無保留結論的內部控制鑒證報告。

社會公眾持股 • 境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到25%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4億元的，比例為10%以上。

• 紅籌企業

發行股票：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25%以上；公司股份總數超過4億股的，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10%以上。

發行存托憑證：公開發行的存托憑證對應基礎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25%以上；發行後的存托憑證總份數超過4億份的，公開發行存托憑
證對應基礎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10%以上。

公眾股東持股比例不低於公司股本總額的25%；公司股本
總額超過4億元的，公眾股東持股比例不低於公司股本總額
的10%。

持續經營能力 不存在涉及主要資產、核心技術、商標等的重大權屬糾紛，重大償債風險，重大擔保、訴訟、仲裁等或有事項，經營環境已經或者將要發生重大變化等對持續經營有重大不利影響的事項。

獨立性 資產完整，業務及人員、財務、機構獨立，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業間不存在對發行人構成重大不利影響的同業競爭，不存在嚴重影響獨立性或者顯失公平的關聯交易。

中國A股市場
上市要求摘要

主板、科創板、創業板及北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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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經營 生產經營符合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最近三年內，發行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貪污、賄賂、侵佔財產、挪用財產或者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刑事
犯罪，不存在欺詐發行、重大資訊披露違法或者其他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態安全、生產安全、公眾健康安全等領域的重
大違法行為。

最近三年內，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受到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的情形。

發行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者涉嫌違法違規正

在被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尚未有明確結論意見的情形。

生產經營符合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最近36個月內，發行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貪汙、賄賂、

侵佔財產、挪用財產或者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

在欺詐發行、重大資訊披露違法或者其他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生

態安全、生產安全、公眾健康安全等領域的重大違法行為。

最近12個月內，發行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

級管理人員不存在受到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或者因證券市場違法違規

行為受到全國股轉公司、證券交易所等公開譴責的情形。

發行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涉嫌違法違規正被中國證監會及其

派出機構立案調查，尚未有明確結論意見的情形。

發行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且情

形尚未消除。

最近36個月內，不存在未按規定時間披露年度報告或中期報告的情形。

股本/淨資產 境內股份有限公司：發行後的股本總額不低於5,000
萬元

紅籌企業：發行後的股份總數/存托憑證總數不低於
5,000萬股/萬份

境內股份有限公司：發行後的股本總額不低於人民幣3,000萬元

紅籌企業：發行後的股份總數/存托憑證總數不低於3,000萬股/萬份

• 發行後股本總額不低於人民幣3,000萬元
• 最近一年期末淨資產不低於5,000萬元
• 向不特定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的股份不少於100萬股，發行對象不少

於100人
• 發行後，公司股東人數不少於200人

主營業務穩定 最近3年內主營業務沒有發生重大不利變化 最近2年內主營業務沒有發生重大不利變化 最近24個月內主營業務未發生重大變化；最近12個月內曾實施重大資
產重組的，在重組實施前發行人應當符合公開發行並上市的四套標準之
一（市值除外）

控制權穩定 股份權屬清晰，不存在導致控制權可能變更的重大權

屬糾紛，最近3年實際控制人沒有發生變更

股份權屬清晰，不存在導致控制權可能變更的重大權屬糾紛，最近2年實際控制人沒有發生變更

管理團隊穩定
最近3年內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沒有發生重大不利變

化

最近2年內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核心
技術人員沒有發生重大不利變化

最近2年內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沒有發生重大不利變化

中國A股市場
上市要求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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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權差異安排公
司的特殊規定

市值及財務指標應當至少符合下列標準中的一項：

• 預計市值不低於人民幣200億元，且最近一年淨利

潤為正；

• 預計市值不低於人民幣100億元，且最近一年淨利

潤為正，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人民幣10億元。

市值及財務指標應當至少符合下列標準中的一項：

• 預計市值不低於人民幣100億元；

• 預計市值不低於人民幣50億元，且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人民幣5億元。

表決權差異安排需要在上市前完成，並應當運行至少一個

完整會計年度

新三板掛牌的科技創新公司可以發行擁有特別表決權股份。

並且市值及財務指標應當至少符合下列上市標準中的一項：

標準一 市值+淨利潤+淨資產收益率
• 市值不低於6億元
• 最近兩年淨利潤均不低於1,500萬元且加權平均淨資產

收益率平均不低於8%，或者最近一年淨利潤不低於
2,500萬元且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8%

標準二 市值+收入+經營活動現金流
• 市值不低於6億元
• 最近兩年營業收入平均不低於1億元，且最近一年營業

收入增長率不低於30%
• 最近一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正

標準三 市值+收入+研發投入
• 市值不低於8億元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2億元
• 最近兩年研發投入合計占最近兩年營業收入合計比例不

低於8%

標準四 市值+研發投入
• 市值不低於15億元
• 最近兩年研發投入合計不低於5,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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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籌企業的特殊規定 符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證監會關於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若干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8﹞21 號）等相關規定的紅籌企業，可

以申請發行股票或者存托憑證並在A股上市。

即符合國家戰略、掌握核心技術、市場認可度高，屬於互聯網、大資料、雲計算、人工智慧、軟體和積體電路、高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新一代資訊技

術、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航空航太、海洋裝備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且達到相當規模的創新企業。（注：具有國家重

大戰略意義的紅籌企業申請納入試點，不受前述行業限制。）

——

市值和財務指標要求：

i. 已在境外上市的，符合下列標準之一：

1. 市值不低於人民幣2,000億元；

2. 市值人民幣200億元以上，且擁有自主研發、國際領先技術，科技創新能力較強，同行業競爭中處於相對優勢地位。

ii. 尚未在境外上市的：

1.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人民幣30億元且估值不低於人民幣200億元（僅適用於主板）；或

2. 營業收入快速增長(注1），擁有自主研發、國際領先技術，同行業競爭中處於相對優勢地位，市值及財務指標符合下列中的一項：

• 預計市值不低於人民幣100億；

• 預計市值不低於人民幣50億，且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人民幣5億。

注1：符合下列標準之一的，滿足“營業收入快速增長”要求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人民幣5億元的，最近3年營業收入複合增長率10%以上；

• 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低於人民幣5億元的，最近3年營業收入複合增長率20%以上；

• 受行業週期性波動等因素影響，行業整體處於下行週期的，發行人最近3年營業收入複合增長率高於同行業可比公司同期平均增長水準。

處於研發階段的紅籌企業和對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重要意義的紅籌企業，不適用“營業收入快速增長”上述要求。

紅籌企業的財務報告編制另有特別規定。

本文僅為提供一般性資訊之目的，不應用於替代專業諮詢者提供的諮詢意見。

© 2024 羅兵咸永道。版權所有。羅兵咸永道乃指羅兵咸永道網絡及/或羅兵咸永道網絡中各自獨立的成員機構。詳情請瀏覽www.pwc.com/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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